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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塘区职业卫生行政执法检查对象（市）（30家）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好媳妇家居有限公司、株洲同一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电焊条有限公司、株洲长江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材株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株洲春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中天杭萧钢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科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荷塘区福源东园建材有限公司、株洲宏远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株洲茂翔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湖南合盾工程刀具有限公司、株洲宜安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株洲金天机械有限公司、湖南国信伟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株洲长江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株洲市城发集团农产品有限公司、株洲中坚铁路实业有限公司、株洲金佰利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株洲市犀城加油站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东区加油站、株洲宾利石业有限公司、株洲市荷塘区蓝天乙炔厂、株洲星联铁道车辆机电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二、荷塘区职业卫生行政执法检查对象(区)（75家）
株洲创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聚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株洲金泰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株洲潮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株洲鑫盛铜材加工有限公司、株洲市正大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株洲海德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湖南朗润磁电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正拓汉兴气体有限公司、湖南中良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株洲峰收模板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东裕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锦沅科技有限公司、株洲锐利诚切削工具有限公司、株洲精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株洲金石泰建材经营部、株洲富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株洲亿达科技有限公司、株洲龙翰蓝翔铁路设备有限公司、株洲新和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株洲万达利石业有限公司、湖南鹏诚钣金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北城加油站有限公司、株洲市红港路加油站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新华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仙庾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桐梓坪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金华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环道三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红旗路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大坪路加油站、株洲新科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株洲湘锐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株洲科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株洲路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株洲闽顺财发石业有限公司、株洲扬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中景橙石（株洲）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株洲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兴分公司、湖南株洲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荷塘分公司、株洲老工匠精密合金有限公司、株洲市公交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晏家湾加油站、株洲市公交物资供应有限责任公司金山油气站、湖南铁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株洲翌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株洲红亚电热设备有限公司、株洲齐力达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安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株洲璐装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夏普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株洲锐钰铁路配件有限公司、株洲力能型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市有博数码电气有限公司、株洲鹏诚钣金有限责任公司、株洲三湘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湖南八方声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昌盛混泥土有限公司、株洲市耀华电器配电设备有限公司、湖南天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株洲力洲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株洲正拓标氢气体有限公司、株洲市超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华地矿业有限公司、株洲市九洲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荷塘区福源茶园建材厂、株洲市荷塘区徐家塘页岩建材厂、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迪远冶金工业炉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荷塘区天台金属机械厂、株洲美特优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株洲瑞硕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株洲长远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钻石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三、检查内容
用人单位组织管理方面
1、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履行情况；
2、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编制以及是否与有相应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签订合同等情况；
3、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及履行职责情况；
4、职业病防治责任制、隐患排查治理等制度落实情况；
5、职业卫生教育、培训情况；
6、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情况；
7、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8、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9、职业病危害应急预案制定、演练情况；
10、发现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人时，是否向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及安置诊治情况；
11、依法应检查的其他情况。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方面
1、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岗位整改情况；
2、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维护、检修等情况；
3、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标牌设置情况；
4、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和使用情况； 
5、报警装置、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等设置情况；
6、是否有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的情况；
7、职业病危害隐患排查治理现场核实情况；
8、存在放射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用人单位是否编制评价报告，以及工作人员是否佩戴个人剂量计等情况；
9、依法应检查的其他情况。
四、检查方式和频次
用人单位组织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检查以查阅书面资料为主,每年至少开展1次；工作场所的行政执法检查以抽查重点场所、关键工艺为主，必要时应进行全面检查，每年1-2次。
五、职业卫生“双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市卫生健康委2025年职业卫生“双随机”工作安排，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执法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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